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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和承诺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或“本独立财务顾问”）受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源通信”或“上市公司”）的委托，

担任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与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系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颁

布的《关于配合做好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通

过尽职调查和对上市公司相关申报和披露文件审慎核查后出具，以供中国证监会、

深交所及有关各方参考。 

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此提出的意见是在假设本次交易的各方当

事人均按相关协议、承诺的条款全面履行其所有义务并承担其全部责任的基础上

提出的，本独立财务顾问特作如下声明： 

1、本独立财务顾问与本次交易各方无任何关联关系。本独立财务顾问本着

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本次交易出具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相关各方向本独立财务

顾问提供，相关各方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相关各方保

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

实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责任。本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核查意见是在假设本

次交易的各方当事人均按相关协议的条款和承诺全面履行其所有义务的基础上

提出的，若上述假设不成立，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风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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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汇源通信/公司/本公司/

上市公司 
指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586） 

蕙富骐骥 指 
广州蕙富骐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汇源通信现时

控股股东 

明君集团 指 明君集团科技有限公司，汇源通信原控股股东 

交易对方 指 
深圳市通宝莱科技有限公司与广东迅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全体股东 

拟置出资产/置出资产 指 

截至评估基准日汇源通信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不包括因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发生的中介机构费用及上市公司对明

君集团的其他应付款 7,321,821.57 元） 

拟置入资产/置入资产 指 
深圳市通宝莱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与广东迅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 

通宝莱 指 深圳市通宝莱科技有限公司 

迅通科技 指 广东迅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 指 
深圳市通宝莱科技有限公司与广东迅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汇源通信以拟置出资产，与通宝莱管理层股东、迅通科技

管理层股东持有的通宝莱股权、迅通科技股权中的等值部

分进行置换；与资产置换同时，拟置出资产与标的公司作

价的差额部分由上市公司依据标的公司股东各自持有的

标的公司股权比例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与支付现金购买，

同时募集配套资金 

评估基准日 指 2015 年 12月 31 日 

元 指 人民币元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独立财务顾问/华西证券 指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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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华西证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现根据中国证监会

《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实施方案》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13年 9月 27日下发的

深证上（2013）323 号《关于配合做好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等

文件的要求，对相关事项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华西证券项目组成员已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

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专项核查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

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华西证券仅就与汇源通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问题发表意见，根据华西证

券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行业或企业是否属于《国务院关

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 12 部委《关于加快推

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

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 

依据中国证监会 2012年 10 月 26日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上市公司属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证监会行业分类

C-39）；其经营范围如下：“制造电线、电缆、光缆、电工器材、通信设备；信息

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商品批发与零售；进出口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以上项目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之一通宝莱，属于智慧城市领域内安防行业下的系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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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领域。按照《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的分类标准，通宝莱所

处行业为“I65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之一迅通科技，属于智慧城市领域内安防行业下的网络

视频监控领域。按照《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的分类标准，迅

通科技所处行业为“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组涉及的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均属于《关

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

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中确定的电子信息行业，属于重点支持

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是否属于同行业或上

下游并购，是否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重组包括：汇源通信以拟置出资产，与标的公司通宝莱 100%股权及迅

通科技 100%股权中的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与资产置换同时，拟置出资产与

标的公司作价的差额部分由上市公司依据标的公司各自股东持有的标的公司股

权比例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与支付现金购买，同时募集配套资金。 

（一）收购标的公司属于同行业并购 

上市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包括通信工程及系统集成业务、光纤、光缆及相关产

品业务，其中通信工程及系统集成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为电信运营商提供光通信

设备及配套产品、信息系统软件开发、工程设计、系统集成及相关服务等；光纤、

光缆及相关产品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电力光缆、普通光缆、微缆、塑料光纤等产

品的销售及为客户提供相关产品安装维护及技术咨询服务。 

标的公司之一通宝莱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主要面向公安、交通、教

育、金融、政法等行业客户提供端到端、一体化的涵盖信息感知、传输、存储、

计算、处理、应用等环节的安防产品、系统集成及运营服务，并以提供行业解决

方案和完成系统集成后的运营服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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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之一迅通科技，是国内专业的网络视频监控产品及解决

方案提供商，系国内最早进入网络视频监控领域的企业之一，长期专注于网络视

频监控系统及其前后端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属于同行业并购，

但不存在上下游关系，不属于上下游并购。 

（二）此次收购不构成借壳上市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自控制权发生变

更之日起，上市公司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的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蕙富骐骥关联人购买的资产总额为

41,759.35万元，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2014年度）经

审计资产总额 53,757.43万元的比例为 77.68%，并未达到 100%。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控股股东仍然为蕙富骐骥，

无实际控制人。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三、本次重组是否涉及发行股份 

本次交易中，拟置出资产与拟置入资产的差额为 299,500.00 万元，该部分

由上市公司依据标的公司各自股东各自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向交易对方发

行股份与支付现金购买，并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组涉及发行股份。 

四、上市公司是否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结案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

未结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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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经核查《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与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文件，本独立财务

顾问认为： 

1、本次重组涉及的行业与企业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

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定的

“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 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2、本次重组所涉及的交易中，收购通宝莱、迅通科技的交易类型属于同行

业并购，此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3、本次重组涉及发行股份；  

4、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结案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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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本

次交易产业政策和交易类型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邱宇                   李杨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5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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